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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核發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保護令參考作
業要點修正總說明 

法院核發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保護令參考作業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於九十年七月四日下達施行，歷經兩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日期

為一百零五年八月十六日。為因應一百十二年十二月六日修正施行之家

庭暴力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六條第三項後段增訂聲請人為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者，法院得依其聲請核發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款之暫

時保護令或緊急保護令，並參考實務運作需求與相關機關意見，爰擬具本

要點修正全文計十點。重點如次： 

一、配合本法第十六條第三項後段增訂，修正本要點之訂定目的。（修正

規定第一點） 

二、明定法院宜提出所需之資料，供主管機關進行相對人有無接受處遇

計畫必要及其建議之評估。（修正規定第四點） 

三、為促使相對人於評估時到場接受面談，增列法院宜寄發通知或於開

庭時諭知相對人，並告知評估之日期與地點。（修正規定第五點） 

四、提示法院在民事保護令主文中支應記載及宜記載事項，促使相對人

完成民事保護令所命之處遇計畫內容。（修正規定第七點） 

五、增列主管機關認有變更保護令之必要時，得敘明理由及建議意見向

法院聲請之。（修正規定第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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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核發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保護令參考作
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協助法院妥適核發

家庭暴力防治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第十款、第

十六條第三項後段命

相對人完成加害人處

遇計畫（以下簡稱處

遇計畫）之通常保護

令、暫時保護令或緊

急保護令，訂定本要

點。 

一、為協助法院妥適核發

家庭暴力防治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第十款命相

對人完成加害人處遇

計畫（以下簡稱處遇

計畫）之通常保護令，

訂定本要點。 

配合家庭暴力防治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十六條第

三項後段修正。 

二、法院得不經鑑定、評

估，逕行核發命相對

人接受認知教育輔

導、親職教育輔導、心

理輔導及其他輔導之

民事保護令。 

法院依本法第十

四條第三項命相對人

接受有無必要施以處

遇計畫之鑑定、評估

時，費用之負擔，準用

民事訴訟費用有關之

規定辦理。 

二、法院核發本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第十款之通

常保護令時，得不經

鑑定，逕命相對人接

受認知教育輔導、親

職教育輔導及其他輔

導。 

法院依本法第十

四條第三項規定，命

相對人接受有無必要

施以處遇計畫之鑑定

時，鑑定費用之負擔，

準用民事訴訟費用有

關之規定辦理。 

一、本法第十六條第三項

後段修正後，主管機

關為聲請人時，法院

亦得核發命相對人完

成處遇計畫之暫時保

護令或緊急保護令，

且依本法第十四條第

三項，法院得不經鑑

定或評估，逕行核發

處遇計畫內容為命相

對人接受認知教育輔

導、親職教育輔導、心

理輔導及其他輔導之

民事保護令，爰修正

第一項文字。 

二、為求體例一致，酌修

第二項文字。 

三、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以下簡稱主管

機關）得於法院裁定

前，對相對人有無接

受處遇計畫之必要及

其實施方式提出建

三、除命鑑定外，法院亦

得依本法第十三條第

六項及家庭暴力加害

人處遇計畫規範第五

點第一項規定，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本法第十四條第三項明定

主管機關對於處遇計畫之

實施方式得為建議，法院

亦宜就此建議予以審酌，

爰酌修第一項文字，並將

現行第四點移列至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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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法院於裁定時，

宜審酌主管機關之前

項建議。 

關（以下簡稱主管機

關）提出相對人有無

接受處遇計畫必要及

其實施方式等建議之

書面意見，以供核發

參考。 

項，並為文字修正。又主管

機關依第一項提出之建

議，僅係促請法院注意是

否應命相對人完成處遇計

畫及其實施方式，與本法

第十四條第三項前段所定

為確認相對人有無接受處

遇計畫必要性而進行之鑑

定或評估，並不相同，併此

敘明。 

 

 

四、法院對於主管機關依

本法第十四條第三項

後段規定，提出之處

遇計畫實施方式建

議，宜審酌之。 

一、本點刪除。 

二、本點已移列至第三點

第二項，爰予刪除。 

四、法院請主管機關依本

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

訂定之家庭暴力加害

人處遇計畫規範，進

行相對人有無接受處

遇計畫必要及其建議

之評估時，宜提供下

列資料，並曉諭相對

人接受面談或電話訪

談評估（以下簡稱評

估）： 

(一)民事保護令聲請

書狀。 

(二)家庭暴力事件通

報表。 

(三)警察機關處理家

庭暴力案件現場

報告表。 

(四)訪視會談記錄

表。 

(五)被害人驗傷診斷

證明書或驗傷

單。 

五、法院請主管機關提出

第三點意見時，應檢

送下列資料影本，並

曉諭相對人接受主管

機關之面談或電話訪

談評估（以下簡稱評

估）： 

(一)民事保護令聲請

書狀。 

(二)家庭暴力事件通

報表。 

(三)警察機關處理家

庭暴力案件現場

報告表。 

(四)訪視會談記錄

表。 

(五)被害人驗傷診斷

證明書或驗傷

單。 

(六)判決書（緩刑或

假釋者）。 

(七)危險評估量表。 

(八)相對人前科資料

一、點次變更。 

二、為利主管機關依家庭

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

規範，評估相對人有

無接受處遇計畫之必

要及建議方式，法院

宜提出評估所需之資

料，併曉諭當事人配

合評估，爰酌修本點

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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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判決書（緩刑或

假釋者）。 

(七)危險評估量表。 

(八)相對人前科資

料。 

(九)其他相關資料。 

（無者免提）。 

(九)其他相關資料。 

五、評估以面談方式為之

者，法院宜為下列協

助： 

(一)提供所需場地、

設備及維護安全

措施。 

(二)與主管機關所屬

之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防治中心

（以下簡稱防治

中心）協商評估

日期及每次評估

人數，並指定紀

錄科長或適當人

員控管人數。 

(三)通知或於開庭時

諭知相對人應到

場，並告知評估

日期及地點；書

記官應向控管人

員登記並通知該

管防治中心。 

六、評估以面談方式為之

者，法院宜為下列協

助： 

(一)提供所需場地、

設備及維護安全

措施。 

(二)與主管機關所屬

之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防治中心

（以下簡稱防治

中心）協商評估

日期及每次評估

人數，並指定紀

錄科長或適當人

員控管人數。 

(三)開庭時諭知相對

人評估日期及地

點，並由書記官

付與書面通知；

書記官應向控管

人員登記並通知

該管防治中心。 

一、點次變更。 

二、法院為促使相對人於

評估時到場接受面

談，宜寄發通知或於

開庭時諭知相對人，

並告知評估之日期與

地點，爰酌修第三款

文字。 

六、相對人不配合接受鑑

定、面談或電話訪談

評估時，法院得提供

第四點資料影本，請

防治中心轉請評估人

員以書面資料評估方

式，作成書面意見供

參。 

七、相對人不配合接受鑑

定、面談或電話訪談

評估時，法院得檢送

第五點資料影本，請

防治中心轉請評估人

員以書面資料評估方

式，作成書面意見供

參。 

一、點次變更。 

二、配合第四點修正，酌

修本點文字。 

 八、主管機關應於評估之

日起七日內，將第三

一、本點刪除。 

二、主管機關依第三點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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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之書面意見送交該

管法院。 

法院提出處遇計畫之

建議，不以書面為限，

亦得於審理時口頭為

之，至主管機關依第

四點進行相對人有無

接受處遇計畫必要及

其建議之評估結果，

應依家庭暴力加害人

處遇計畫規範規定適

時提供予法院，爰刪

除本點。 

七、法院核發包括處遇計

畫內容之民事保護

令，應於主文為具體

明確之記載，並載明

下列事項： 

(一)相對人應完成處

遇計畫之內容、

次數或期間。 

(二)處遇計畫如需費

用時，其費用負

擔之方法。 

(三)處遇計畫之完成

期限。 

前項主文宜記載

相對人應依主管機關

通知，於指定期日至

處遇計畫執行機關

（構）報到，並依裁定

內容完成處遇計畫。 

九、處遇計畫通常保護令

之主文內容宜具體明

確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相對人應完成之

處遇計畫內容、

期間及費用負

擔。 

(二)相對人應依各該

主管機關通知，

於指定期日至處

遇計畫執行機關

（構）報到，並依

裁定內容完成處

遇計畫。 

(三)處遇計畫之完成

期限。 

 

 

 

 

 

一、點次變更。 

二、為促使相對人完成民

事保護令所命之處遇

計畫內容，明定法院

在民事保護令主文中

應記載及宜記載事

項，爰修正第一項文

字並增訂第二項。 

八、法院依本法第十四條

第三項送請鑑定或請

主管機關提出第四點

之評估時，宜以密件

為之，並以適當方式

告知被害人。 

十、法院依本法第十四條

第三項規定送請鑑定

或請主管機關提出第

三點之意見時，宜以

密件為之，並以適當

方式告知被害人。 

一、點次變更。 

二、配合第四點修正，並

為求體例一致，酌修

本點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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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管機關依處遇計畫

執行情形，認有延長

通常保護令期間或變

更保護令之必要者，

得敘明理由及建議意

見，依本法第十五條

第三項向法院為延長

及變更保護令之聲

請。 

十一、主管機關依處遇計 

  畫執行情形，認有 

延長通常保護令期 

間之必要者，得敘 

明理由及建議意見 

，依本法第十五條 

第三項規定，向法 

院為延長保護令之 

聲請。 

一、點次變更。 

二、處遇計畫完成期限之

變更與通常保護令有

效期間之延長有別，

主管機關得視需要為

延長或變更保護令之

聲請，並為求體例一

致，酌修本點文字。 

十、法院依本法第三十八

條第二項或第三十九

條命被告或受刑人於

緩刑或假釋付保護管

束期間內應完成加害

人處遇計畫時，得參

考本要點辦理。 

十二、法院依本法第三十 

八條第二項或第三 

十九條規定，命被 

告或受刑人於緩刑 

或假釋付保護管束 

期間內應完成加害 

人處遇計畫時，得 

參考本要點辦理。 

一、點次變更。 

二、為求體例一致，酌修

本點文字及標點。 

 


